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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以礼 入 法
”

法律 文 化 微 探

门 杯本 仕L 一
,

J , , J 、 f
口

一
、

引言
“

礼法
”

二字是描述儒家传统思想与中国

古代法律彼此之间关系的点睛之语
。

“

以礼入法
” ,

始于战国末期
,

形成于秦汉

之际
,

确立于汉武帝时期
,

成熟于隋唐时期
,

完备于宋明时期
,

一直延续到近代
,

经历了上

千年曲折渐进的发展过程
,

最终积淀成 自成

体系
、

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形态
。

今天
, “

以礼入法
”

所代表的 中国传统法

律文化作为一种 整体的文化形 态 已 不复存

在
,

但 由于文化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和当代中

国的特殊国情
,

它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发生着

深刻的影响
。

所以
,

对
“

以礼入法
”

的价值观予

以重新反省和准确把握仍具有相当的现实意

义
。

二
、 “

以礼人法
”

概念及历史之考察

所谓
“

以礼入法
” ,

本质上是指 宗法制与

官僚制的结合
,

家族伦理原则与君主专制原

则 的结合
,

是道德教化与法律强制的结合
,

贤

人政治与以刑法治国的结合
。

回溯历史
,

礼原是一种宗教祭典上的仪

式
。

到西周初期
,

周公
“

制礼作乐
” ,

把礼运用

于社会政治领域
,

于是礼治兴盛起来
,

成为调

整政治
、

经济
、

军事
、

司法
、

教育
、

婚姻家庭等

方面行为的规范的总和
。

先秦儒家继承 和发展 了西 周的礼治思

想
,

主张
“

为国以礼
” ,

实行礼治
;
认为

“

无礼义

则上 下乱
” 。 ¹ 特别 是礼法融合 的先行者 荀

子
,

对礼进行了全面的改造
,

赋予礼以封建等

级制的 内容
,

要求人们都按礼所规定的等级

名分去分享权利和物质利益
。

春秋战国之际
,

天下战乱
,

伦理道德教化

况费时 日
,

刑法赏罚可收立竿见影之功效
,

故

同儒家
“

为国以礼
”

针锋相对的法家成为当时

社会的皎皎者
。

但秦王朝以法家理论治理天

下
, “

专任刑罚
” ,

仅历二世而亡
。

代秦而起的西汉王朝吸取秦亡之教训
,

废除了
“

挟书律
” ,

儒学开始复兴
。

汉武帝时
,

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巩固
,

急待

确立有利于长期稳定封建制度的指导思想
。

汉儒董仲舒应运而生
,

提倡
“

罢默百家
,

独尊

儒术
” ,

并在司法实践上提出
“

春秋决狱
” ,

以

儒家
“

礼治
”

原则和
“

礼
”

的规范校正
、

补充本

于法家思想的《汉律》
,

从此 为
“

礼入于刑
”

打

通了航道
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
,

礼法融合更突出地表

现为以礼入律
。

一些儒家学者参与制定法律
,

他们将礼治思想渗透到法典 中去
,

使儒家思

想 法律条文化
。

如《曹魏律 》中的
“

八议制
” 、

《北魏律 》中的
“

官当制
” ,

反映了儒家的等级

特权法思想
; 《晋律 》中的

“

五服制罪制
” ,

体现

了儒家
“

孝
”

的伦理观念
;《北齐律 》中的

“

重罪

十条
”

则反映了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
。

隋唐时期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完成阶

段
。

特别是
“

一准乎礼
”

的《唐律》的诞生
,

标志

着礼法融合在这部法典中得到全面的确定
。



它 明确规定
: “

德礼为政教之本
,

刑罚 为政教

之用
,

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
” 。

而且使
“
一

准乎礼以为出入
”

的原则具体贯彻到各项律

文之中
。

以后宋
、

元
、

明
、

清诸朝的法律均 以

《唐律》为蓝本
, “

以礼入法
”

绵延了上千年
。

综上可见
,

礼法两种思想的融合
,

儒法合

流
,

造就了中华法系
,

产生了别具特色的法律

文化现象
。

三
、

礼
、

法同一性透视

众所周知
,

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深深扎根

于 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半封闭的社会土壤

中
。

儒家以血缘为根基的体现伦理关系的礼

治主张与这种经济基础 非常适应
,

宗法 网络

的社会结构正是支撑君主专制的重要支柱
,

而法家的绝对君主专政理论同样是这一经济

基础恰当的上层建筑
。

基于如此深厚的共同的社会背景
,

礼
、

法

虽然彼此对立
,

却又彼此相通
,

具有同一性
。

例如
,

礼维护宗法等级而法维护官僚等级
;
礼

强调
“

身正令行
”

而法强调
“
君 臣上下贵贱皆

从法
” ;
礼提倡君臣

“

名分
”

而法提倡 君主
“
独

制
” ;
礼主张

“

一 准乎礼
”

而法主 张
“
一断于

法
” 。 “

以礼入法
” ,

一方面表现了礼
、

法在制度

上 由原先的对立走向统一
,

另一方面表现 了

礼法在统治方法上的相互补充和交替使用
。

综上所述
,

对于 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来

说
,

离开了
“

礼
”

便无法调整宗法伦理关系
,

从

而失去统治的支柱
;
离开了

“
法

” ,

则无法对付

民众的反抗和 内部的对抗性矛盾
。

正因如此
,

当
“

法治
”

在实际政治中破产以后
, “

礼
”

又应

运而生
,

成为
“

法治
”

的基础
。

法律规定最终都

成了礼法相互妥协的产物
。

四
、 “以礼人法

”

的价值取向及后果

笔者以为
, “

以礼入法
”

的法律文化涵盖

了两个主题
,

即礼的价值层次和法的操作层

次
。

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就是在礼
、

法两种价

值观的冲突
、

融合中不断演变
、

进化而显现 出

一种特有的性质
。

当历史上的政治家
、

思想家

所倡导的德刑
、

文武
、

动静之间处于相对平衡

状态时
,

就 出现历史上所谓的
“
盛世

” 。

然而
,

中国古代社会越到后期
,

德礼政刑越离开其

原来的地位向极端方向发展
。

随着商品经济

的不断发展
,

宗法关系不断解体
, “

无序
”

逐步

成为主流状态
。 “
礼

”
在其原初的意义上是对

祖先业绩的崇敬和对血缘亲情的膜拜
,

以血

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和谐的理论曾是最早文

明的曙光
,

但
“

礼
”

越到后期
,

越露出其在温情

脉脉的面纱下用 纲常名教
“

杀
”

人的 本质
;

“

法
”

在其原初意义上包含公平
、

普遍
、

严格的

意义
,

先秦法家义无反顾地向世卿世禄的贵

族政治的挑战
,

曾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纪
,

但
“

法
”

越到后期
,

越露出其狰狞的面 目
, “

酷刑

肆虐
” 、 “

重典绳顽
”

成了法治的代名词
。

中国

法律文化中的糟粕不可抑制地显露出来
:

1
、

重人治
、

轻法治
。

中国古代社会是以人

治为特征的
。

儒家以其贤人治国论出发
,

在人

与法的关系上重人轻法
,

在治国的方法上重

人治
、

轻法治
。

法家虽然反对儒家的人治论
,

但又主张法 自君 出
,

鼓吹君主专制
,

最终仍然

没有跳出人治的案臼
。

这种人治论
,

夸大了当

权者个人的作用
,

把当权者个人置于法律之

上
,

这就为个人随心所欲
,

以言代法大开方便

之门
,

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
。

2
、

等级特权观念浓厚
。

中国奴隶社会和

封建社会都存在一套等级特权制度
。

不仅统

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界限森严
,

在统治者内

部
,

也分三六九等
。

等级不同
,

所享有的特权

也不同
。 “

礼
”

的核心就是贵贱等级制度
。

法

家虽然提出过
“
刑无等级

”

和
“

法不间贵
”

的口

号
,

但他们并非一概反对特权
。

他们是以反对

旧贵族的世卿世禄特权开始
,

而以确立新的

封建特权告终
。

这种有权就有一切的强权真

理
,

使中国传统法律文法打上了深深的封建

特权的烙印
。

3
、

皇权至上
。

尽管儒家认为诛杀暴君是



正义行为
,

但法家则不然
。

尤其韩非
、

李斯等

人
,

把君权绝对化
,

认为即使是暴君
,

臣民也

必须绝对服从
。

后来
,

董仲舒吸收了阴阳家的

阴阳五行说和法家的君主 集权思想
,

提 出了

“

天人感应
”

论和
“

三纲五常
”

说
,

把君权神化
。

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
, “

皇权至上
”

思想

也越来越僵化
,

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最严酷

而陈腐的教条
。

皇帝的威严神圣不可侵犯
,

法

自君出被视为天经地义
。

这种滋生于 自然经

济和家长制基础之上的皇权思想
,

根深蒂固
,

危害极大
。

总而言之
, “

礼之入法
”

将不平等的关系

融入平等的法律
,

使中国古代法律始终无法

彻底地端正人的本位
。

人之触犯法律
,

无不先

虑及其身份
、

地位之后才适用法律
。

这既是中

国法律文化中的糟粕
,

又是其实质之所在
。

五
、 “

以礼人法
”

法律文化的启示

毋庸置疑
, “

以礼入法
”

法律文化中有许

多陈腐
、

消极的东西
,

但糟粕之 中有精华
。

对

良荞混杂
、

瑕瑜互见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采

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不明智的
。

笔者 以为
,

“

以礼入法
”
法文化 中至少有以下 3 点值得我

们借鉴
。

1
、

民本主义思想
。

民本主义思想是
“
礼

”

的一个重要 内容
。

从孔子
“

仁者爱人
”

到孟子
“

仁政
”

学说
,

从唐太宗的
“

为君之道
,

必须先

存百姓
”

到黄宗羲的《原君》
,

民本主义思想犹

如璀璨的星星
,

在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夜

幕中闪闪发光
。

那些具有 民本主义思想的人
,

几乎都是不同程度地站 在人民大众一边
,

反

对奴隶主和封建主阶级的横征暴敛
、

为所欲

为的专制制度的
,

都希望改善人民大众的 生

活条件
,

从而使国家走上康庄大道
。

在当今社

会主义法制建设中
,

更应该充分发扬中国 的

民本主义思想
,

在制定社会主义法律时
,

必须

时刻关心人民的意愿
、

欢乐和疾苦
,

使制定 的

法律真正能反映人民的意 志
,

从而使社会主

义法律有坚实而牢固的群众基础
。

2
、

德刑并用
,

以德为主
。

儒家历来主张
“

为政以德
” 。 “

为政以德
”

有两方面的意思
:

一

是提倡仁政
,

反对暴政
;
二是重视道德教化

,

主张
“

以德化民
”。

儒家重德
,

不是不要刑罚
,

而是以德为主
,

以刑为辅
。

从使用效果来说
,

儒家认为
,

刑罚只能惩罚于犯罪之后
,

而德教

却能
“

止邪于未形
”º ,

防患于未然
。

以使用顺

序来说
,

儒家主张先教后诛
,

反对不教而诛
。

这种注重道德教化
,

强调犯罪预防的观点无

疑对后世有积极的影响
。

事实上
,

治理国家既

离不开法律
,

也离不开道德
。

在强调法的作用

的同时也要重视道德的作用
。

社会生活复杂

多样
,

道德不仅能保证法律更切实地贯彻施

行
,

而且能起到法律所不能起的作用
。

我国素

来被誉为礼仪之邦
,

我们应该发扬祖先的优

良传统
,

重视道德教化
,

使遵纪守法逐渐成为

绝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
,

这必将有助 于抑制

违法犯罪现象
,

使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 日趋

好转
。

3 、

刚正不阿
,

执法严明
。

在我国历史上
,

不仅法家重视法的严肃性与权威性
,

主张令

行禁止
,

执法不阿
,

儒家也赞成执法严明
。

就

连西汉贾谊这样推崇
“

礼
”

的儒生也主张执法

应
“
坚如金石

” 、 “

信如四时
”» 。

要保证执法的

严肃性
,

就需要一大批素质较高
、

刚正不阿的

执法人员
。

我们今夭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

设
,

尽快培养秉公执法 的司法干部 已成当务

之急
。

我国的司法人员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

业务素质
、

政治素质
,

坚决依法办事
,

做到有

法必依
,

执法必严
,

违法必究
,

才能适应不断

发展的法制新形势的需要
。

(作者单位
:
北京大学法律系)

注释
:

¹ 《孟子
·

离娄上 》

º 《礼记
·

经解 》

» 《汉书
·

贾谊传 》


